附件1：上台接受学位授予的毕业生代表安排情况

各学院上台接受学位授予的毕业生代表（共100名，10列10排），10列（自东向西排列）学生代表学位类别、专业分布及人数如下：

第一列（理学）：数学与应用数学1人；信息与计算科学1人；物理学1人；教育技术学1人；化学2人；生物科学1人；生物技术1人；心理学1人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人；

第二列（文学）：英语1人；日语1人；汉语言文学1人；对外汉语1人；广播电视新闻学1人；美术学1人；艺术设计1人；绘画1人；音乐学1人；音乐表演、舞蹈编导1人；

第三列（工学）：电子信息工程3人；化学工程与工艺2人；环境工程2人；通讯工程3人；

第四列（农学）：水产养殖学10人；

第五列（法学）：思想政治教育2人；政治学与行政学2人；外交学1人；法学2人；国际政治1人；社会工作2人；

第六列（经济学）：经济学5人；国际贸易5人；

第七列（教育学）：体育教育2人；运动训练2人；运动人体科学2人；教育学4人；
第八列（历史学）：历史学5人；世界历史5人；

第九列（管理学）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人；旅游管理1人；行政管理1人；公共事业管理1人；财务管理、市场营销1人；工商管理1人；旅游管理1人；人力资源管理1人；公共事业管理1人、劳动与社会保障1人；

第十列（新联学院）：各专业代表共10人。
